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博爱分局关于2025年10月23日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和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分局拟对焦作市诺德光电有限公司年产光通讯隔离器配件及光学配件3000万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股。

公示期为2025年10月23日－2025年10月29日（5个工作日）。
电    话：0391-8660182 

通讯地址：博爱县团结路中段（4544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附：环评报告（报批版） 

2025年10月23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1
	焦作市诺德光电有限公司年产光通讯隔离器配件及光学配件3000万只项目
	焦作市博爱县柏山镇青天河路新材料产业园C4栋1号1层
	焦作市诺德光电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诺德光电有限公司投资45万元在焦作市博爱县柏山镇青天河路新材料产业园C4栋1号1层，建设焦作市诺德光电有限公司年产光通讯隔离器配件及光学配件3000万只项目，用地面积2097.81㎡。
	废气：电火花切割、粘接、擦拭工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激光打孔产生的颗粒物匀为无组织排放。企业采取乙醇等涉VOCS物料密闭储存；采用密闭容器输送；建立VOCS原辅料台账等措施以减少无组织排放。

废水：电火花切割、粘接、擦拭工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激光打孔产生的颗粒物匀为无组织排放。企业采取乙醇等涉VOCS物料密闭储存；采用密闭容器输送；建立VOCS原辅料台账等措施以减少无组织排放。

固废：

一般固废;建设20㎡固废间：废纸箱1.5 /t/a、废包装袋0.004t/a、废包装桶0.015t/a收集后定期外售、打孔碎屑0.42t/a、废切割材料和废磨料5. 73t/a、不合格品0.076t/a定期交由供货厂家回收利用；废豆油1.29t/a定期送油脂加工厂回收综合利用。

建设20㎡危废间：废包装桶、废玻璃瓶0.173t/a、切削渣4.013、废切削液17.6t/a、废棉签0.12t/a、物化污泥0.094t/a、废润滑油012t/a、废液压油0.32t/a、废油桶0.08t/a、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